
亚太地区 

            

01/09/2012 到 30/11/2012 

港口国控制 关于消防安全系统的 

谅解备忘录 集中大检查 

关于消防安全系统的集中大检查调查表 

 

检查当局  

船名  船旗  

IMO 编号  船级社  

检查日期  检查港  

 

 

No. 问题 是 否 不适用

1 防火控制图是否满足要求？    

2a 消防员装备包括个人装备是否符合要求？    

2b 紧急逃生呼吸装置（EEBD）是否符合要求？    

3 手提式灭火器是否按照防火控制图在相应位置随时可用？    

*4 自动听觉报警试验的声音是否在固定式气体灭火器介质释

放到人员正常工作处所之前？ 

   

*5a 防火系统及灭火系统及设备是否进行维护保养，使其随时可

用？ 

   

5b 船上是否有显示防火系统及灭火系统和设备妥为试验和检

查的维护保养计划？ 

   

*6 船员是否熟悉可能需要其使用的任何灭火系统和设备的位

置及操作？ 

   

7 喷水系统试验是否触发自动声光报警？    

*8 任何一个探测器或手动报警按钮启动时是否会起动在驾驶

室或控制站内的控制面板上的声光火警信号？ 

   

9 脱险通道的照明，包括低位照明（如适用）是否正确的维护？    

*10 应急消防泵是否至少能提供两股水柱？    

11 消防总管的隔离阀是否标记，维护保养并易于操作？    

*12 见证的消防演习是否令人满意？    

     

13 船舶是否因为 CIC 滞留？    

 
注意： 
打“*”的问题如果“否”被勾选，则该船考虑滞留。任何滞留的详细情况需适当的在PSC报告中体现- FormB
以及问题所指的缺陷代码。 
对于包括“和”的问题，如果选择“是”则表示问题的所有部分均符合。 

 


